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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立意图后承的形式化推理系统是意图形式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提供了一个新的基于“归约蕴涵”
的意图后承形式系统 Lm5c,给出了意图后承的形式规范.与已有的意图后承形式系统相比,这个系统比较简单,并
具有许多现有同类系统所不具备的优良性质,比如无副作用.此外,还具有较强的推理能力,可供 Agent 自身用于
意图推理和目标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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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际人工智能领域注重探讨“主体”(agent)的设计问题及其不同的解决途径.如何对Agent进行抽象
和形式化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其中,“慎思式主体”(deliberate agent)已成为一种主要的研究对
象,其特点是能在动态的环境中完成基于目标(goal)的行为.慎思式主体形式化研究的主要手段是将主体抽象为
BDI 模型,即由主体的信念(belief)、愿望(desire)、意图(intention)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所构成的形式系统.其中
意图可以理解为主体对未来行动的合理选择.由于意图是影响主体行动的主要因素,又是协调B,D,I三者之间交
互的关键环节,所以对于意图的形式化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1~9]. 

意图形式化研究的基本目标之一是澄清什么是意图后承这个问题.这个任务又分为逻辑学与动力学两个
方面,其中逻辑学方面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其重点之一是意图后承的规范问题,即给定一个意图ϕ,任给一个意图
描述ψ是否也应成为意图[1].研究中的一个难点是副作用问题(side-effect problem).在已有文献中对副作用问题
的提法不一,比较全面且重要的分类可参看文献[2].在意图后承理论中存在的副作用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SE1) ⊨p→q ⇒ ⊨ I(p)→ I(q); 
(SE2) ⊨ p≡q ⇒ ⊨ I(p)→ I(q), 

其中(SE1)反映了意图后承在分析蕴含下是封闭的,(SE2)反映了意图后承在逻辑等值下是封闭的.考虑到 Agent
是一个有限自治系统,资源是有限的,所以需对(SE1)和(SE2)进行排除[3,9]. 

传统的形式化研究手段主要采用多模态逻辑系统,基于 Kripke 的可能世界语义学对意图进行规范,如
Cohen和 Levesque[2]的 CL系统,Rao和 Georgeff[4]的系统以及 Meyer,Hoek和 Linder的系统[5]等.但这些模型中
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SE1)和(SE2)[6].针对这个问题,Konolige 和 Pollack[7]提出了使用非正规模态逻辑系统来描

述意图的方案,然而在 KP 系统中,意图后承关系退化为逻辑等值关系,从而放弃了对意图的推理能力,无法起到
对意图后承的规范作用[3]. 

由 Chen 和 Liu[1]提出的意图逻辑系统 Lm4c是一个具有意图推理能力的多值逻辑系统,该系统引入了“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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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极小认知模型”、“归约蕴含”等新概念,通过判定后件的极小认知模型集是否在认知抽象意义上“包含
于”前件的极小认知模型集来规范意图后承关系.系统排除了几乎所有的副作用,并具有许多不同于经典逻辑后
承关系的优良性质.然而,在 Lm4c 系统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1) 意图后承关系中前后件所满足的直觉联系不明
确;(2) 意图后承关系的后件可能会含有前件中未出现的原子,如吸收式副作用仍存在:|=I(ϕ)→I(ϕ∨(ϕ∧ ψ));(3) 
特殊情况下可能出现错误的意图后承,如冗余在一定条件下可被分解:|=I((x∧¬x)∨((x∨¬x)∧y)→I(x);(4) 直觉
上,矛盾式与重言式应无极小认知模型,但在系统中有;(5) 直觉上,使公式得到赋值 t 的极小认知模型与得到赋
值 f的极小认知模型之间应存在一种对称关系,但在系统中这种关系尚不清楚;(6) 该系统与经典逻辑系统的关
系尚不清楚.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构建了一个新的意图后承形式系统 Lm5c,该系统充分吸收了 Lm4c的优点,保留了其长处,
同时又较好地消除了 Lm4c存在的缺陷.本系统与 Lm4c一样,可直接应用于意图推理[1]和目标修改[6]. 

本文第 1 节先对意图后承关系进行分析.第 2 节给出完整的基于“归约蕴涵”意图后承形式系统 Lm5c.第 3
节详细考察 Lm5c的系统性质,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给出了部分定理的证明.最后是结论. 

1   分  析 

对于一个复杂的意图,不同种类的 Agent 进行意图推理时选取的意图后承也有所差别.然而,任何理性
Agent 对意图后承所做出的选择与承诺必须是“合理”的.我们认为这种合理性就是意图后承关系中的后件所包
含的“意向”必须在前件的“意向范围”之内,而不能有所超出.下面通过分析进一步阐述这种“意向合理性”. 

(1) 给定意图ϕ=a∨b,即达到“目标 a或者目标 b”.假定“目标 a”已达到,则Agent不需要对“目标 b”进行承诺;
而假定“目标 a”不能达到,则 Agent 只有承诺“目标 b”才有可能实现ϕ.所以 Agent 在特定情况下需要承诺“目标
b”,即“目标 b”为意图ϕ的“子意向”;同理, “目标 a”也是.在没有任何其他前提的情况下,两者都有可能被 Agent选
择并承诺(激进式Agent可能会同时选择两者,而保守式Agent则可能会选择其中之一).然而不管怎样,任何具有
理性的 Agent 都不会因ϕ的存在而对“目标 c”进行承诺(除非 Agent 相信“目标 c”会导致或有助于实现意图ϕ).
因为,“目标 c”已不在意图ϕ的意向范围之内. 

(2) 给定意图ϕ=a∨(a∧b),即“目标 a或者目标 a且目标 b”.直觉上,“目标 a”是ϕ的“子意向”,因为无论“目标 b”
是否达到,为了实现意图ϕ,Agent 都必须对“目标 a”进行承诺;而“达到目标 b”则不是ϕ的“子意向”,因为无论“目
标 a”是否达到,“目标 b”的成败都不再影响意图ϕ的实现与否. 

由以上可以看出,“子意向”是在某种环境下,Agent 需要对意图内容中做出承诺的一部分.而无论在何种情
况下,Agent 都不需要进行承诺则必然导致原意图总是成功或者失败的部分不是原意图的“子意向”.这种“意向
性”符合直觉理解. 

我们采用多值逻辑来刻画这种意向性,使用逻辑值 t,f表示意向性真假;0,1表示假定性真假;∆用于抽象意图
内容之外的状态.通过指定这些逻辑值之间的运算关系,反映出在特定环境之下,意图的局部意向是否会影响到
整体意向.如果在某个特定环境下,存在这种影响,则局部意向即为原意图的子意向;反之,则不是原意图子意向.
由于 Agent 资源有限,所以需利用认知抽象关系将考察范围限于意图内容之内,而将局部意向限于原子意向(指
无须用“∧”和“∨”连接的局部意向).基于以上想法,可将意图后承关系归结为前后件之间的意向“包含”关系.这一
假定是构造 Lm4c和 Lm5c的基本原理. 

2   系统构建 

令 Atom={x,y,z,x1,x2,x3,…}为原子命题的集合,其中每一个原子命题代表一项“原子意图内容”.用ϕ,ψ,χ,γ等
表示由 Atom 中原子和联接词∧,∨,¬依通常形成规则产生的公式.用 L 表示所有这样的公式构成的集合.由于仅
考虑意图内容之间的关系,不需要模态算子 I.引入二元算子→,ϕ→ψ表示ψ是ϕ的意图后承.记 T={t,f,0,1,∆}为系
统中所用的指派值集,其中 t,f称为实然值,0,1,∆称为抽象值. 

定义 1(认知指派).一个认知指派是一个映射 π:Atom→T.全体认知指派的集合记为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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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2(认知赋值). 任给一个认知指派 π,π下的一个认知赋值是一个映射 Vπ:L→T,满足: 
(1) Vπ(x)=π(x),x∈Atom; 
(2) Vπ(¬ϕ)=f¬(Vπ(ϕ)); 
(3) Vπ(ϕ∧ψ)=f∧(Vπ(ϕ),Vπ(ψ)); 
(4) Vπ(ϕ∨ψ)=f∨(Vπ(ϕ),Vπ(ψ)). 

其中 f¬为一元函数:T→T.f∧,f∨为二元函数:T×T→T.定义见表 1~表 3. 
Table 1  f¬(T) function      Table 2  f∧(T1,T2) function       Table 3  f∨ (T1,T2)function 
表 1  f¬(T)函数            表 2  f∧(T1,T2)函数             表 3  f∨ (T1,T2)函数 

T1 T1T1
T2 T2 T2

T t f 0 1 ∆
            t f 0 1 ∆   t f 0 1 ∆ 

f┐(T) f t 1 0 ∆  t t 0 0 t ∆  t t 1 t 1 ∆ 
       f 0 f 0 f ∆  f 1 f f 1 ∆ 
       0 0 0 0 0 ∆  0 t f 0 1 ∆ 
       1 t f 0 1 ∆  1 1 1 1 1 ∆ 
       ∆ ∆ ∆ ∆ ∆ ∆  ∆ ∆ ∆ ∆ ∆ ∆ 

Vπ是 π的自然扩张.为简洁起见,以下将 Vπ简写为 π.全体认知赋值的集合简记为Π. 
定义 3(认知模型). π是ϕ的认知模型当且仅当 π(ϕ)=t. 
定义 4(认知抽象). 认知抽象≤是Π上的一个二元关系,满足 π≤π′当且仅当∀x∈Atom: 
(1) π(x)∈{t,f}⇒π(x)=π′(x); 
(2) π(x)∈{0,1}⇒π′(x)≠∆. 
若 π≤π′,且 π′≤π,记为 π=π′;若 π≤π′,且 π′≠π,记为 π<π′.由定义容易验证≤是Π上的自返,传递关系.=是Π上的等

价关系. 
定义 5(极小认知模型). π是ϕ的极小认知模型,当且仅当满足: 
(1) π是ϕ的认知模型;且 
(2) 不存在ϕ的认知模型 π′,使得 π′<π. 
ϕ的全体极小认知模型的集合记为[ϕ]. 
定义 6(意图后承).ψ是 φ的意图后承,记为⊨ϕ→ψ,当且仅当满足: 
(1) [ψ]≠∅;且 
(2) ∀π∈[ψ],∃π′∈[ϕ]: π≤π′. 

3   系统性质 

下文中约定 Atom指所涉公式ϕ中所有原子的集合. 
定理 7(自返、传递性). (i)∀ϕ∈L:⊨ϕ→ϕ; (ii) ∀ϕ,χ,ψ∈L:⊨ϕ→χ & ⊨χ→ψ ⇒ ⊨φ→φ. 
定理 8(可判定性). L中的意图后承是可判定的. 
证明:设前件为ϕ,后件为ψ,可构造判定算法见算法 1. 
算法 1. 意图后承朴素判定算法. 
Step 1: 根据定理 20,构造ϕ,φ的极小认知模型集[ϕ],[ψ]. 
Step 2: 取[ψ]中第 1个极小认知模型 π.若失败则输出 YES,返回. 
Step 3: 取[ϕ]中第 1个极小认知模型 π′.若失败则输出 NO,返回. 
Step 4: 判断 π≤π′是否成立.若成立转 Step 6. 
Step 5: 取[ϕ]中下一个极小认知模型 π′.若成功转 Step 4,否则输出 NO,返回. 
Step 6: 取[ψ]中下一个极小认知模型 π.若成功转 Step 3,否则输出 YES,返回. 
由于公式极小认知模型个数有限,所以算法必可终止. 
定理 9. 任给公式 φ及认知指派 π0,若满足 π0(φ)=t且∃x0∈Atom: 
(1) π0(x0)∈{t,f};且 

  



 1274 Journal of Software  软件学报  2002,13(7)    

(2)∀x∈Atom(x≠x0): π0(x)∉{t,f},则 π0∈[φ]. 
本定理说明,若在使公式为 t(整体意向为真)的认知指派中仅有一个原子被指派为 t/f(原子意向为真或假),

则该指派为公式的极小认知模型.以下将映射 Atom→{t,f}称为经典指派,其自然扩充称为经典赋值. 
定义 10(对应). π0 是经典指派 π的认知对应(或 π是认知指派 π0的经典对应),如果 
∀x∈Atom: (π(x)=t ⇔π0(x)=1/t) & (π(x)=f ⇔π0(x)=0/f).π0是经典指派 π的抽象认知对应,如果 
∀x∈Atom:(π(x)=t ⇔ π0(x)=1) & (π(x)=f ⇔ π0(x)=0). 
根据定义,一个经典指派 π的认知对应可能有多个,但其抽象认知指派仅有一个;反过来,任何一个认知指派

π0的经典对应仅有一个.下面两条定理刻画了经典指派 π及其认知对应 π0的关系. 
定理 11. 对任意一个经典指派 π及其认知对应 π0,则有: 
(1) π(φ)=t ⇔ π0(φ)=t/1; 
(2) π(φ)=f ⇔ π0(φ)=f/0. 
定理 12. 对任意一个经典指派 π及其抽象认知对应 π0,则有: 
π(x/t)(φ)=t & π(x/f)(φ)=f ⇔ π0(x/t)(φ)=t & π0(x/f)(φ)=f; 
π(x/t)(φ)=f & π(x/f)(φ)=t ⇔ π0(x/t)(φ)=f & π0(x/f)(φ)=t; 
π(x/t)(φ)=π(x/f)(φ)=t ⇔ π0(x/t)(φ)=π0(x/f)(φ)=1; 
π(x/t)(φ)=π(x/f)(φ)=f ⇔ π0(x/t)(φ)=π0(x/f)(φ)=0. 
定义 13(经典相关). 
x与 φ经典正相关,当且仅当存在经典指派 π: π(x/t)(φ)=t & π(x/f)(φ)=f; 
x与 φ经典负相关,当且仅当存在经典指派 π: π(x/t)(φ)=f & π(x/f)(φ)=t; 
x与 φ经典相关,当且仅当 x与 φ经典正相关或经典负相关. 
定义 14(认知相关). 
x与 φ认知正相关,当且仅当∃π0∈[φ]: π0(x)=t; 
x与 φ认知负相关,当且仅当∃π0∈[φ]: π0(x)=f; 
x与 φ认知相关,当且仅当 x与 φ认知正相关或认知负相关. 
上面两个定义分别在经典逻辑与 Lm5c 中刻画子意向,经典相关的定义是直接根据子意向的直觉想法进行

描述,而认知相关则是通过使用逻辑值来体现.显然,后者的定义较为简单.为了揭示两种定义的等价性,先证明
下面几条定理. 

定理 15. 若 x与 φ经典正相关,则∃π0∈[φ],满足 π0(x)=t且∀x′∈Atom(x′≠x): π0(x′)∉{t,f}; 
若 x与 φ经典负相关,则∃π0∈[φ],满足 π0(x)=f且∀x′∈Atom(x′≠x): π0(x′)∉{t,f}; 
若 x与 φ经典相关,则∃π0∈[φ],满足 π0(x)∈{t,f}且∀x′∈Atom(x′≠x): π0(x′)∉{t,f}. 
证明:由定义 13与定理 12可构造仅有一个原子 x被指派为 t(x与 φ经典正相关时)或 f(x与 φ经典负相关

时)的认知指派 π0使得 π0(φ)=t,由定理 9,π0∈[φ].从而第(1),(2)条可证,第(3)条由第(1),(2)条显然成立. 
定理 16. 任给认知指派 π,构造认知指派 π′满足∀x∈Atom: 
(i) π(x)∈{t,f}⇒π′(x)=f¬(π(x));且 
(ii) π(x)∉{t,f}⇒π′(x)=π(x). 

则对任给公式 φ有:(1) π(φ)∈{t,f}⇒π′(φ)=f¬(π(φ));(2) π(φ)∉{t,f}⇒ π′(φ)=π(φ). 
定理 17. 任给公式 φ,∀π∈[φ],满足∃x0∈Atom:  
(1) π0(x0)∈{t,f};且 
(2) ∀x∈Atom(x≠x0): π0(x)∉{t,f}. 
证明:反证.设∃π∈[φ]:∃x1,x2,…xn∈Atom,满足∀i(1≤i≤n):π(xi)∈{t,f}.其中 n≥2.如果∃j(1≤j≤n): π(xj)=t(f)且 xj与 φ

经典正(负)相关.则由定理 15可知∃π0∈[φ],满足 π0(xj)=t(f)且∀x∈Atom(x≠xj):π0(x)∉{t,f},容易验证 π0<π,这与 π∈[φ]
矛盾.所以∀j(1≤j≤n):π(xj)=t(f)且 xj与 φ非正(负)相关. (*) 

将 π中对 x1,x2,…,xn的指派均取非,而对其他原子的指派保持不变,可得 π′.由定理 14，可得 π′(φ)=f.设 π1,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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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π 与 π′的经典对应,则据定理 11 有 π1(φ)=t,π1′(φ)=f.将 π1′中对 x1的指派取非,而对其他原子的指派保持
不变,可得 π2′.由(*)及定义 13,可得 π2′(φ)=f.类似由 π2′通过对 x2原子指派的改变可得到 π3′,且 π3′(φ)=f.如此下去,
可得到 πn+1′(φ)=f.由指派构造过程可得 πn+1′(φ)=π1(φ).与 π1(φ)=t矛盾. 

这条定理说明公式 φ的所有极小认知模型仅有一个原子被指派为 t/f.结合定理 12,可得下面定理. 
定理 18. 任给公式 φ及认知指派 π,π∈[φ]当且仅当 π(φ)=t且满足:∃x0∈Atom: 
(1) π0(x0)∈{t,f};且 
(2)∀x∈Atom(x≠x0): π0(x)∉{t,f}. 
可以看到,本定理达到了第 1 节分析中所提到的将局部意向限于原子意向之上的目标.有了上面这几条定

理,就可以讨论经典相关与认知相关的等价性了. 
定理 19. x与 φ经典正相关当且仅当 x与 φ认知正相关. 

 x与 φ经典负相关当且仅当 x与 φ认知负相关. 
 x与 φ经典相关当且仅当 x与 φ认知相关. 

利用两种相关的等价性,可以得到 Lm5c中极小认知模型的构造法. 
定理 20. 任给公式ϕ,其极小认知模型集[ϕ]可构造. 
下面两条定理从原子与公式的相关性角度揭示了 Lm5c系统中意图后承的含义. 
定理 21. x与 φ经典正(负)相关⇔x与 φ认知正(负)相关⇔⊨φ→x(¬x). 
定理 22. ⊨ϕ→ψ ⇔ (∀x∈Atom:x与ψ经典/认知正(负)相关 ⇒ x与ϕ经典/认知正(负)相关). 
证明:仅证经典相关的情况. 
(⇒) 由定理 21,∀x∈Atom: x与φ 经典正(负)相关⇔⊨ψ→x(¬x).再由意图后承的传递性,⊨ ϕ→x(¬x),从而 x

与ϕ经典正(负)相关. 
(⇐) 由定理 18,∀π∈[ψ]:π(φ)=t 且仅有一原子 x 被指派为 t(f).即 x 与ψ 认知正(负)相关.亦即 x 与φ 经典正

(负)相关.由已知可得 x与ϕ经典正(负)相关.从而由定理 15,∃π′∈[ϕ],使得 π′(ϕ)=t且 π′(x)=t(f).容易验证 π′≥π.由 π
的任意性可得⊨ϕ→ψ. 

定理 23. 设 x,y,z∈Atom,ϕ,ψ,χ∈L,则下面性质在 Lm5c中成立: 
(P1-1) ⊨x∧y→x 
(P1-2) ⊨x∧(x∨y)→x 
(P1-3) ⊭x∧(x∨y)→x∨y 
(P1-4) ⊨ϕ↔ϕ*1 

(P1-5) ⊨ϕ→ψ⇔⊨ϕ*→ψ* 

(P1-6) ⊨ϕ↔ϕ′2 
(P1-7) ⊨ϕ→ψ ⇔⊨ϕ′→ψ′ 
(P2-1) ⊨x∨y→x 
(P2-2) ⊭x→x∨y 
(P3-1) ⊨x∧(¬x∨y)→y 
(P3-2) ⊨(¬x∨y)∧(¬y∨z)→(¬x∨z) 
(P4-1) ⊨ϕ∧ψ↔ψ∧ϕ 
(P4-2) ⊨ϕ∨ψ↔ψ∨ϕ 
(P4-3) ⊨ϕ∧(χ∧ψ)↔(ϕ∧χ)∧ψ 
(P4-4) ⊨ϕ∨(χ∨ψ)↔(ϕ∨χ)∨ψ 
(P4-5) ⊨ϕ∧(χ∨ψ)↔(ϕ∧χ)∨(ϕ∧ψ) 
(P4-6) ⊨ϕ∨(χ∧ψ)↔(ϕ∨χ)∧(ϕ∨ψ) 
(P4-7) ⊨¬(ϕ∧ψ)↔¬ϕ∨¬ψ 
(P4-8) ⊨¬(ϕ∨ψ)↔¬ϕ∧¬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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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9) �¬¬ϕ↔ϕ 
(P5-1) �¬x∧x→x 
(P5-2) �¬x∨x→x 
(P6-1) �x→x∧(x∨y) 
(P6-2) �¬x∧x→¬x∧x∧y 
(P7-1) �x∧y↔x∨y 

其中ϕ*为ϕ的对偶式.ϕ′与ϕ在经典逻辑中语义等值(即⊨CLϕ↔ϕ′),且Atom(ϕ)=Atom(ϕ′). 
性质(P1-1)~(P2-2)描述了意图后承关系与经典逻辑后承关系的一些重要的相似与不同之处;(P3-1),(P3-2)

揭示了在“意向范围”之内的可推性 ,但由 (P2-2)可看出意图后承关系又不在经典逻辑后承关系下封闭 ; 
(P4-1)~(P4-9)表明系统保留了所有不含副作用而且有用的范式化简功能;(P5-1),(P5-2)说明意图矛盾部分不可
分解;(P6-1),(P6-2)表明系统排除了逻辑等值副作用;(P7-1)为“意图意向性”包含的一种极端情形,说明 Lm5c系统

中意图后承关系既可是充分关系,又可是必要关系,还可以是这两种的混合关系,体现了系统的通用性. 

4   结  论 

在 Lm4c 系统的基础上,我们通过添加指派值∆,并赋予其最低的抽象级别,将公式中出现的原子与未出现的
原子区分开来 ,使得意图后承关系的后件不会含有前件中未出现的原子 ;又通过修改指派值的运算关系 ,使
t∧f=0,t∨f=1,将偶然的意图内容与非偶然的意图内容区分开来,使得非偶然的意图子内容不能够分解;通过引入
相关概念,将经典逻辑与 Lm5c系统联系起来.分析表明,Lm5c在继承 Lm4c优点的同时克服了其残存的缺陷,因而提
供了一个更为恰当的理论模型.Lm5c 系统使用最基本的意向包含性来刻画意图后承关系,使得该系统具有很好
的通用性.基于该系统,我们的相关工作有:(1) 由于 Lm5c系统是一个基于内部观点的意图逻辑系统,所以其判定
问题在理论和实用两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第 3 节给出了 Lm5c的一个判定算法,但其时间复杂度较高.经过对系
统的仔细考察,我们得到一个实验数据,表明平均性能较好的判定算法,并证明了算法的正确性;(2) 由于实际推
理过程中,意图不可避免的要与信念、愿望进行交互;不同的 Agent 进行推理时将采取不同的推理策略.通过在
系统构建的基础上,对若干要素的定义加以合适的限制,使得推理在信念、愿望、策略等的前提之下进行; (3) 假
定由于某种原因,当前意图已不能被实现.此时合理的 Agent 应能针对具体情况,对当前意图进行修改后重新承
诺.修改得到的新意图不但需要具有可行性,而且还需要与修改前的意图保持一定的“意向接近”性.通过修改
Lm5c系统,加入对“接近”程度的衡量,以适应这种要求.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将另文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进一步的工作包括对给定意图的所有“子意向”进行分类.这是因为 Agent 做计划时,思维是有“框架”的.例
如,某个 Agent 有一个意图“要么达到目标 a 和目标 b,要么达到目标¬a 和目标¬b”.这里“目标 a”和“目标¬a”都
是原意图的“子意向”.表面看来似乎矛盾,其实,两者分处于 Agent 思维的两个不同“框架”之中.任意“框架”内部
都是无矛盾、合理的.由于以上原因,我们需要对“框架性”这一概念进行形式化描述,使意图推理能够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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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stablish a formal inferential system of intention consequences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formal 
study of intention. In this paper, a new formal system of intention consequences Lm5c based on “reduced 
implication” is proposed which provides a norm of intention consequences. Compared with other known formal 
systems of intention consequences, this system is simpler and possesses many desired properties, such as free from 
all cases of the known side-effects. Besides, it is powerful in reasoning about intention so that the agent itself can 
use it to perform tasks such as intention inference and goal revising. 
Key words: agent; BDI modeling; intention logic; side-effect problem; multi-valued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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